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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

全， 知识产权拥有量快速增长， 市场主体运

用知识产权的能力逐步提高。 与此同时， 也

产生了大量的知识产权纠纷诉讼。 知识产权

纠纷具有当事人利益多元、 诉求多样、 市场

影响大等特点， 这使调解不仅在纠纷化解方

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 在保护知识产权、 促

进技术创新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调解优势

（一） 相对较低的诉讼结果可预测性，

激发调解需求

由于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财产， 知识

产权的确定性相对低于以有形财产为客体的

物权， 有时权利主体难以确定， 有时因专利

权可能被宣告无效、 注册商标专用权可能被

撤销或宣告无效而导致权利本身不稳定。 同

时， 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 其价值具有不

确定性。 而且相关技术事实往往需要通过咨

询专家、 鉴定等才能查清， 案件审理周期较

长。

此外， 相对于一般民事纠纷而言， 知识

产权纠纷专业性更强、 新问题更多、 法律关

系也较为复杂， 在部分案件中当事人对裁判

结果很难形成预判。 上述因素均会降低知识

产权纠纷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 鉴于对诉讼

风险及时间成本的考虑， 当事人对调解解决

纠纷有一定需求。

（二）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特有
性， 为调解提供空间

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 由于当事人难

以举证证明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损失

或者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 往往

需要适用知识产权法上特有的法定赔偿制度

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赔偿限额为

500 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 专利法规定的法

定赔偿限额为 3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 商

标法规定的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为 500 万元。

上述法定赔偿数额上、 下限之间的幅度范围

较大， 为当事人提供了协商的可能与空间。

（三） 利益冲突的本质， 为 “竞争转合
作” 提供基础

知识产权纠纷的本质一般是利益冲突，

而非价值冲突。 利益冲突在多数情况下是一

种竞争性冲突， 那么就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

竞争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 通过促成当事人

的合作共赢来解决纠纷。

这种“竞争转为合作” 方法最典型的运

用， 就是下文将会提到的知识产权侵权类纠

纷中变侵权为合法许可的纠纷解决方式。

（四） 调解可使知识财产的社会利益最
大化， 实现最佳社会效果

知识产权的排他性与知识财产的共享性

是知识产权制度最基本的矛盾， 在鼓励创

造、 保护知识产权与鼓励知识传播、 利用之

间寻求合理平衡是知识产权立法与司法的永

恒主题。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 如果能通过调解消

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既能避免案件判

决之后的上诉、申诉等程序，缩短纠纷解决周

期， 又能以合理方式及时促进知识财产的利

用，最终将实现知识财产的社会利益最大化。

知识产权纠纷的一般调解方法

（一） 抓住症结， 适时释明

在知识产权纠纷中， 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往往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对原告权利是否确定及权利归属存

在不同认识；

二是对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是否

应承担侵权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三是对赔偿数额存在不同预期。

因此，法官可以通过证据交换、庭前会议

等方式，明确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抓住纠纷症

结，适时安排释明，引导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结

果形成合理预期，缩短利益平衡差距，并视情

确定调解工作方向，促进当事人调解。

可向原告方释明具体纠纷类型所涉侵权

责任认定的基本原则与法律依据、 证据对于

判断权利人权利状态、 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

的重要性与法院认证的基本规则、 知识产权

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含义与赔偿数额的确定

方法等等。

对于被告方， 可以引导其积极、 理性地

参与诉讼， 并通过释明使其了解调解结案相

对于判决结案在降低声誉损失、 减少后续诉

讼程序引发的诉讼成本等方面具有的优势，

增进其调解意愿。

（二） 切入诉求， 消除差距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 原告的诉讼目的存

在多样化的特点。 有的是要求被告尽快停止

被诉侵权行为， 有的是获得较高经济赔偿，

有的则是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或者消除影响，

也有既要求被告停止被诉侵权行为， 同时也

希望获得较高经济赔偿的。

此外， 有的案件虽然双方当事人利益冲

突尖锐， 但在技术开发、 商业利用等方面又

存在合作空间。 因此， 法官要全面分析各方

当事人的实质诉求， 找准利益平衡点， 进而

找到调解工作的切入口， 引导当事人逐步缩

小差距， 启发当事人制定获得“共赢” 效果

的调解方案。

（三） 类案辅助， 对比借鉴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不乏“投石问路”

的诉讼和“批量维权” 诉讼。

“投石问路” 的诉讼比如摄影作品的权

利人就同一被告使用其多幅作品的行为进行

了取证， 但先选择其中一幅作品进行诉讼，

为其后续的一系列案件“投石问路”。

“批量维权” 诉讼指权利人就同类型的

案件针对多个不同的当事人进行诉讼， 甚至

在全国各地多家法院进行诉讼。

因此， “类案检索” 在知识产权审判中

尤为重要， 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中也能发

挥很好的作用。

对于已有在先裁判的同类型案件， 法官

可以通过在先裁判来辅助本案的释明和调

解。 通过在先案例与本案进行对比， 分析异

同点， 以鲜活的实例让当事人对诉讼结果有

更直观的认识和判断， 调解往往能取得较好

效果。

对于没有在先裁判的案件， 由于当事人

对诉讼结果没有明确预判， 可以先就个别案

件作出判决， 通过示范效应， 促使当事人形

成合理的诉讼预期， 就未决诉讼尽快达成调

解协议。

（四） 借助外力， 共促调解

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性强， 需要充分借助

专业人士力量和其他社会力量。 在开展调解

工作时， 应注重发挥专家、 人民陪审员、 行

业协会、 专业调解组织等力量的作用。

特别是知识产权纠纷涉及很多科学技术

方面的专业问题， 法官可以根据案件所涉及

技术问题的专业程度， 选择采用聘请专家陪

审员、 专家辅助人出庭陈述、 提供技术咨询

等方式。 专家陪审员、 专家辅助人、 咨询专

家发表的意见往往对当事人更有说服力， 会对

案件调解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同类型知识产权

纠纷的调解方向和重点

（一） 知识产权权属类纠纷

知识产权权属纠纷， 通常指当事人之间因

知识产权的归属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确认之诉；

此外， 在很多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诉讼中， 被告

以原告权利瑕疵作为抗辩事由， 甚至与原告之

间直接存在权属争议， 该争议成为解决侵权争

议的基础。 因此， 审判实践中此类纠纷的调解

难度也较大。

对于知识产权权属纠纷， 可以根据所涉权

利类型、 权属争议形成的背景及原因等， 把握

调解方向和重点。

职务关系中产生的权属争议

在职务关系中产生的权属争议， 往往是当

事人在技术成果、 作品的形成中都投入了财力

与人力， 知识成果于双方而言都有较大经济价

值甚至社会价值。 但相比个人， 由单位拥有知

识产权一般更能发挥技术、 作品的效用， 单位

也更有动力以对个人的经济补偿换取完整的知

识产权。

因此， 设计调解方案时可以考虑由单位当

事人拥有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 并向研发技术

或创作作品的个人当事人进行相当经济补偿。

合作创作中产生的著作权权属争议

对于在合作创作中产生的著作权权属争

议， 需要查清作品创作事实、 使用现状， 了解

各个领域作品的创作规律， 以合理的权利分配

为基础开展调解工作。

存在合作共享空间的权属争议

对于当事人之间曾有合作关系或其他关

系， 各方当事人既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 又存

在合作共享空间的权属争议， 调解的重点是以

权利共享、 利益共享为基础， 寻求合作共赢的

调解方案。

（二） 知识产权侵权类纠纷

知识产权侵权类纠纷中， 原告提起侵权诉

讼的目的是多样的， 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

式也是多样化的， 包括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等。

把握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调解方向和重点

主要在于把握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及利益诉求。

基于原告的不同诉讼目的及诉求， 开展调

解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也有所不同。

以要求被告停止被诉侵权行为为主要目的

的纠纷

以要求被告停止被诉侵权行为为主要目的

的纠纷， 需要对被告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作出初

步判断。

判断构成侵权的， 调解工作的重点在于被

告方， 可以从原告的权利基础、 证据优势、 侵

权判定的法律依据等方面进行释明与引导； 判

断不构成侵权的， 调解工作的重点在于原告

方， 可以从权利稳定性、 证据证明力、 败诉风

险等方面进行释明与引导。

此外， 对一些侵权判断结果比较明显， 但

专利、 商标尚在被申请无效、 撤销等行政争议

程序中的案件， 在相关行政争议程序结果作出

之前， 可以尝试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附条件的

调解协议， 即在协议中分别约定在行政机关维

持知识产权有效或无效、 撤销相关知识产权的

情况下适用不同的调解条款。

以获得较高经济赔偿为目的的纠纷

以获得较高经济赔偿为目的的纠纷， 部分

纠纷中原、 被告双方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和可

能性， 可以将合作共赢作为目标引导当事人进

行调解。

以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或者消除影响为主要
目的的纠纷

此类纠纷中， 原告更看重商业声誉、 社会

评价的修复， 能否获得较高经济赔偿并非主要

诉求。 因此， 在此类案件的调解过程中， 可以

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 通过合理把握各种民事

责任的承担方式来促进案件调解。

（三） 知识产权合同类纠纷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是当事人之间就知识产

权合同的订立、 履行等发生争议提起的合同之

诉。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往往涉及比较复杂的技

术问题、 专业问题， 或者合同双方就合同履行

具有一定的依附关系， 或者存在合同约定不

明、 履行证据保存不完整、 履行过程中双方均

有过错等情形， 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 加之被

告往往提起反诉， 调解难度较大。

此类纠纷的调解， 要注意把握不同合同的

特点， 准确了解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情况， 当事

人产生争议及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原因。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向双方当事人充分释明

权利基础、 合同约定、 履行抗辩、 过错程度、

举证责任等方面的诉讼风险， 使其形成比较合

理的诉讼预期， 再比较选择继续履行、 合同变

更、 合同解除等解决方案。

在原告仍需要合同约定的智力成果而被告

有能力提供符合合同约定成果的情况下， 可以

选择以合同继续履行为方向开展调解工作， 调

解的重点在于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沟通平台， 找

出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原因， 并寻求使合同得

以正常履行的解决方法。

在原告已不再需要合同约定的智力成果，

或者被告实际没有能力提供合同约定成果的情

况下， 可以选择合同解除的解决方式开展调解

工作， 调解的重点在于分清双方当事人在履行

中的过错， 明确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 并通过

法律规定、 诉讼风险等方面的释明， 促使双方

达成调解。

（作者系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综合

审判二庭副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获评全国优

秀法官、 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全国法院办案标

兵、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上海法院 “邹碧华式

的好法官、 好干部”、 上海法院办案标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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